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人员招聘录用管理办法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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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

保险”或“公司”）人员招聘录用管理，建立科学有效的

人才招聘与选拔机制，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与储备，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制定

制定《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员招聘录用管理办

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总部人员的招聘录用管理。 

二、招聘原则与方式 

公司在人员招聘录用中遵循“德才兼备，任人唯贤；

公开公平，择优录取；计划管理，按需招聘；严格标准，

人岗匹配”原则。人员招聘方式包括主要包括校园招聘、

社会公开招聘、系统内部招聘。 

三、职责权限 

招聘录用工作由公司党委领导，人力资源部负责组织

实施。人力资源部负责制定总部年度人员配置计划，指导

并审核各部门招聘需求，拟定招聘指标和招聘方案；组织

开展招聘活动，规范招聘流程，确保招聘录用工作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拓展招聘渠道，合理配置人才梯

队等。用人部门负责结合实际提出招聘需求，配合开展招

聘录用工作；完善和更新专业试题、拟招聘岗位工作职责

和资格条件，提供专业评价意见等。 

四、招聘条件要求 

（一）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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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素质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认同公司文化和各项规章制度； 

2. 品行端正，恪守职业道德和行业行为准则，无不良

历史记录； 

3. 具有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和较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敢于担当，勇于创新； 

4. 具备与工作岗位相匹配的教育背景、 专业能力、发

展潜力和综合素质； 

5. 身体健康，能够满足岗位工作需要。 

（二）资格条件 

1. 校园招聘：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获得学士及

以上学位。总部优先从优秀应届毕业研究生中选拔人才。 

2. 社会招聘：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获得学士及

以上学位，原则上应具有两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优先考

虑具有国家机关、同业及大中型企业工作经验的人员。 

（三）不得招录的情形 

1. 与其他单位尚未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或存在劳动

争议尚未完全解决的； 

2. 患有严重疾病、传染性疾病以及其他身体状况不能

适应岗位需要的； 

3. 有不良职业记录、违纪违法记录，或正在接受公检

法或纪检监察等有关部门调查的； 

4. 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本人人事档案的； 

5. 不符合公司招录回避要求的； 



 

 3 

6. 其他不适合招录的情况。 

五、实习管理 

实习由人力资源部归口管理和统一安排，主要面向对象

为已通过公司校园招聘录用审批的应届毕业生，以及想了解

公司经营管理和职场工作情况的在校生。 

由用人部门指定工作指导人，负责实习生的日常管理，

并做保密教育。公司根据需要为实习期内遵守规章制度、达

到考勤标准的实习生开具实习鉴定。 

 


